
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当心构成虚假诉讼罪

案例
赖某死后，邻居肖某在帮助整理其

遗物时，发现一张钟某向赖某出具的金
额达 30 万元的借条，遂偷偷藏匿，而后为
吞得该款，以赖某的名义、捏造赖某儿子
的身份，伪造授权委托书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钟某清偿。

说法
肖某构成虚假诉讼罪。《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 307 条第 1 款规定：“以捏造
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
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 3 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规
定也指出：“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
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
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 307 条第 1 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
实提起民事诉讼’：（一）与夫妻一方恶意
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二）与他人
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
债协议的；（三）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

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
义务的；（四）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
者不正当竞争关系的；（五）在破产案件
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六）与
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查
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
的；（七）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
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
的其他行为。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
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
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
事诉讼’论。”肖某冒充死者赖某名义，捏
造死者赖某之子的身份提起诉讼，无疑
当属其列。

案例
见妻子康某坚决不同意离婚，为达

到消除与康某夫妻关系的目的，吕某捏
造康某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已满 3 年的
事实，起诉要求宣告康某死亡。

说法
吕某构成虚假诉讼罪。《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
见》第 4 条规定：“实施《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第 1
款、第 2 款规定的捏造事实行为，并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 307条第 1款规定的‘以捏造
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一）提出民事起
诉的；（二）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宣
告死亡，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申请认定财产无主，
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申请实现担保物权，
申请支付令，申请公示催告的；（三）在民
事诉讼过程中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提出
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出与本案

有关的诉讼请求的；（四）在破产案件审理
过程中申报债权的；（五）案外人申请民事
再审的；（六）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
决、公证债权文书的；（七）案外人在民事
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债权人
在民事执行过程中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
配的；（八）以其他手段捏造民事案件基本
事实，虚构民事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的。”
吕某为达到让与康某的夫妻关系不复存
在的目的，捏造康某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
已满 3 年的事实，起诉要求宣告康某死
亡，无疑与之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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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见陈某有着不菲的遗产，而其子女

因平时很少在家，且对陈某的经济情况
知之甚少，谢某模仿陈某笔迹向自己出
具金额达 50 万元的借条，然后以陈某的
继承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并致使法
院开庭审理。

说法
宁某构成虚假诉讼罪。《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
见》第 1 条规定：“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
要素：（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
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存

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
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
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第 78 条也指出：“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
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涉嫌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致使
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采取财产保全
或者行为保全措施的；（二）致使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三）
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
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或者立案执行
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

债权文书的；（四）多次以捏造的事实提
起民事诉讼的；（五）因以捏造的事实提
起民事诉讼被采取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或
者受过刑事追究的；（六）其他妨害司法
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
形。”谢某为达到非法获取陈某遗产的目
的，模仿陈某笔迹向自己出具借条，虚构
并不存在的借贷事实，利用民事诉讼，通
过足以对法院受理、裁判产生影响的方
式，侵害陈某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无疑
因具备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的要件、致使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
法活动而难逃罪责。

颜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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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造事实向法

院提起诉讼，大不了

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或罚点款，怎么却会

被判刑？”现实中，许

多人都有这样的疑

问。难道真的是判错

了吗?

核心
阅读

员工自己拒绝办理工伤保险

单位能否据此免责？

读者信箱

编辑同志：
我入职一家公司时，公司曾要求我

提供资料办理工伤保险，我因为觉得麻
烦而拒绝。时隔半年，我在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伤后，公司据
此拒绝向我承担工伤赔偿责任。请问：
公司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刘诗诗

刘诗诗读者：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方面，你拒绝参加工伤保险不是

公司免责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第 33 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
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
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保
险条例》第 2 条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
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
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
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
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
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的权利。”

即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缴纳工伤
保险费是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推
卸的、强制性法定义务。与之对应，公司
不能因你拒绝参加工伤保险而免除自
身的法定义务。其为避免后患的做法，
应当是拒绝你入职或及时解除与你的
劳动合同。

另一方面，公司必须承担赔偿责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41 条第 1 款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
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
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
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
行支付。”《工伤保险条例》第 62 条第 2
款也指出：“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
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
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
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
准支付费用。”

即只要发生工伤事故，只要用人单
位没有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就必须承
担工伤赔偿责任。

本案中，公司也不例外。
律师 廖春梅


